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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未依本規定設置旗幟者，視同違規設置廣告物，由本府環境保護局逕予清除。 

八、依本規定設置之旗幟，應於罷免投票日下午四時前自行拆除，逾期未拆除者，視

同一般廢棄物，由本府環境保護局逕予清除。 

九、本規定未盡事宜依新北市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管理要點辦理。 

 

 

附圖一 

主辦事處主辦事處主辦事處主辦事處((((競選總部競選總部競選總部競選總部))))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同側各沿伸五十公尺 

主辦事處同側道路延伸各五十公尺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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